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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15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巧慧、林楚茵、張宏陸、莊瑞雄等 32 人，為杜絕

黑金，強化政黨推薦責任，明定選舉投票日期，賦予候選人

發表政見義務，以促進公平公正之選舉，爰擬具「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蘇巧慧  林楚茵  張宏陸  莊瑞雄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郭國文  陳歐珀  王美惠  

邱議瑩  楊 曜  邱泰源  吳玉琴  羅美玲  

陳培瑜  陳亭妃  李昆澤  賴瑞隆  陳素月  

羅致政  沈發惠  范 雲  林岱樺  林靜儀  

陳靜敏  賴惠員  湯蕙禎  陳秀寳  許智傑  

吳琪銘  賴品妤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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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自民國 69 年 5 月 14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後，至今修正超過三十次，然歷

次選舉皆發現本法存有諸多缺漏，包括：對候選人資格限制過於寬鬆、未課予政黨推薦責任、未建

立候選人說明政見義務、選舉投票日不明確、選舉罷免活動期間不符現實等，為補正上述缺失，爰

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符合我國選舉競選及罷免活動實際情況，刪除有關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活動期間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六條及第

八十六條；刪除第五十條） 

二、為補強候選人之消極資格，所犯之罪係影響選舉罷免事務之公平性者，曾犯國家安全法、國家

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洗錢防制法、人口販運防制法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三、參加公辦政見發表會是被選舉人或所屬政黨應盡之義務，未參加者將依法被撤銷其候選人登記

及被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六條） 

四、為落實政黨政治之良善發展，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明確揭露所屬政黨。（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五、明定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除受不可抗力情事外，應於選舉年當年之一月第二個周六或十一月

最後一個周六舉行。（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 

六、增列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長，於相同情況時，得聲請重新計票。（修正條

文第六十九條） 

七、明定政黨所推薦候選人當選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者，於任職期間犯第二十六條第

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款之罪，經法院判刑確定者，每有一名，處該政黨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鍰，如該類選舉應選名額中有政黨比例代表者，該屆其缺額不予

遞補。（增訂條文第一百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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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法所定投票日前幾

日，自投票日前一日起算，

向前逆算至規定日數之當日

；所定投票日後幾日，自投

票日次日起算，向後算至規

定日數之當日；所定投票日

幾日前，其期限之最終期日

之計算，自投票日前一日起

算，向前逆算至規定日數之

前一日，為該期限之終止日

。 

選舉、罷免之各種申請

，以郵寄方式向選舉機關提

出者，以選舉機關收件日期

為準。 

第五條 本法所定各種選舉、

罷免期間之計算，除另有規

定外，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但期間之末日，除因天然

災害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外，

其為星期六、星期日、國定

假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不予

延長。 

本法所定投票日前幾日

，自投票日前一日起算，向

前逆算至規定日數之當日；

所定投票日後幾日，自投票

日次日起算，向後算至規定

日數之當日；所定投票日幾

日前，其期限之最終期日之

計算，自投票日前一日起算

，向前逆算至規定日數之前

一日，為該期限之終止日。 

選舉、罷免之各種申請

，以郵寄方式向選舉機關提

出者，以選舉機關收件日期

為準。 

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關我

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活動期

間之規定，爰刪除本條第一項

。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 

三、曾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九十八條、

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六

項、第七項、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

刑法判刑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

定。 

三、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 

四、犯前三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

一、所犯之罪係影響選舉罷免

事務之公平性者，自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爰修正第三款

。 

二、為防範境外敵對勢力危害

公正選舉，杜絕黑金藉選舉

取得公職人員身分而危害社

會安全，爰增訂第四款、第

五款及第六款。 

三、考量犯前六款之罪且最輕

本刑為七年以上者，均係嚴

重危害社會，爰明定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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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

第一項、第八十八條、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

、第七項、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四條

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犯國家安全法、國家

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

作法、反滲透法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六、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洗錢防制法、人口販運

防制法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七、曾犯前六款以外之罪，

其最輕本刑為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刑，並經有罪判

刑確定。 

八、犯第一款至第六款以外

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

行未畢、於緩刑期間或行

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 

九、受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尚

未確定。 

十、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十一、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確定，尚未

復權。 

十二、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

處分。 

十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期滿。 

十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 

十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畢。 

六、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

復權。 

七、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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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撤銷。 

第二十九條 候選人名單公告

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

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

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

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至第二項規定

。 

二、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

事。 

三、候選人未參加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政見

發表會。 

四、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

單公告後，經發現登記政黨

之資格在公告前或投票前不

合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或未參加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之政見發表會者，

投票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

銷其政黨候選人名單登記；

投票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

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第二十九條 候選人名單公告

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

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

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

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 

二、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

事。 

三、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

單公告後，經發現登記政黨

之資格在公告前或投票前不

合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投票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

銷其政黨候選人名單登記；

投票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

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配合本法第四十六條修正

，候選人或所屬政黨應參加

公辦政見發表會，若不依本

法第四十六條參加，選舉委

員會可依本法撤銷其登記，

並於當選後依第一百二十條

對其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二、原第一項第三款移至第四

款。 

第四十條 公職人員選舉競選

及罷免活動，至投票日前一

日止，每日公開競選及罷免

活動時間，自上午七時至下

午十時止。 

第四十條 公職人員選舉競選

及罷免活動期間依下列規定

： 

一、直轄市長為十五日。 

二、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縣（市

）長、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為十日。 

三、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

）長為五日。 

前項期間，以投票日前

一、本條第一項有關我國公職

人員選舉及罷免活動期間之

規定，不符合我國選舉競選

及罷免活動實際的情況，遂

刪除第一項文字。 

二、本條第二項作文字修正，

改列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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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向前推算；其每日競選

及罷免活動時間，自上午七

時起至下午十時止。 

第四十四條 候選人得在其選

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其

設立競選辦事處二所以上者

，除主辦事處以候選人為負

責人外，其餘各辦事處，應

由候選人指定專人負責，並

應將各辦事處地址、負責人

姓名，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

員會登記。 

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

設於機關（構）、學校、依

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

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

其他公共場所。但政黨之各

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限。 

第四十四條 候選人於競選活

動期間，得在其選舉區內設

立競選辦事處；其設立競選

辦事處二所以上者，除主辦

事處以候選人為負責人外，

其餘各辦事處，應由候選人

指定專人負責，並應將各辦

事處地址、負責人姓名，向

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登記

。 

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

設於機關（構）、學校、依

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

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

其他公共場所。但政黨之各

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限。 

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關我

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活動期

間之規定，爰修正本條第一項

文字。 

第四十六條 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政見

發表會，由登記之各政黨派

員到場發表政見。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會

議員及縣（市）議會議員選

舉，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

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

到場發表政見。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

之選舉，選舉委員會應舉辦

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

親自到場發表政見。 

前三項以外之選舉，選

舉委員會得視實際情形辦理

或委辦。 

第一項至第三項公辦政

見發表會，應透過電視、網

路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

，以具全國性及收視戶比例

較高者為優先。 

公辦政見發表會之場數

第四十六條 公職人員選舉，

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

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委

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

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

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但經

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

辦理者，應予免辦；鄉（鎮

、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得

視實際情形辦理或免辦。 

前項公辦政見發表會，

得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

媒體辦理。 

前二項公辦政見發表會

中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每

場每人以不少於十五分鐘為

原則；其舉辦之場數、時間

、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國家保障每一位人民行使

被選舉權，被選舉人或所屬

政黨本應將參政理念與政見

傳播給民眾，其中參加公辦

政見發表會更是被選舉人或

所屬政黨應盡之義務。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

民立法委員席次是依照政黨

票得票比率所分配，換言之

，其具有各政黨理念、價值

、政見之代表性，各政黨應

有派員參加公辦政見發表會

之義務。 

三、直轄市長及縣（市）長候

選人應親自參加公辦政見發

表會。 

四、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

關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

活動期間之規定，爰刪除本

條第一項有關「競選活動期

間」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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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五十條 （刪除） 第五十條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

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

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

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

之活動。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

關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

活動期間之規定，爰刪除本

條文。 

第五十六條 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於每日上午七時前或下

午十時後，從事公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但不

妨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

之活動，不在此限。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

選或罷免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競選活動；妨害其他政黨

或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為第四十五條各款之行為

。 

第五十六條 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

之每日上午七時前或下午

十時後，從事公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但不妨

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

活動，不在此限。 

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

選或罷免活動。 

三、妨害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競選活動；妨害其他政黨

或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為第四十五條各款之行為

。 

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關我

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免活動期

間之規定，爰酌修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文字。 

第六十二條 選舉票由選舉委

員會按選舉區，依下列各款

規定印製、分發及應用：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

舉票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

次、姓名、相片；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應同時刊

印推薦該候選人之政黨名

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

人，刊印無。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選舉

票應刊印政黨之號次、標

章及名稱。 

前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

，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第六十二條 選舉票由選舉委

員會按選舉區，依下列各款

規定印製、分發及應用：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

舉票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

次、姓名及相片；經政黨

推薦之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應同時刊印推薦該候

選人之政黨名稱；非經政

黨推薦之候選人，刊印無

。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選舉

票應刊印政黨之號次、標

章及名稱。 

前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

目前僅總統及立法委員印製推

薦政黨，地方公職人員則無印

製推薦政黨，顯然未讓選舉人

有足夠資訊參考與監督，對選

舉人實屬不公平。為落實政黨

政治之良善發展，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應明確揭露所屬政黨，

爰修正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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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 

第一項選舉票，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

委員到場監印，於投票日前

一日交各該投票所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點清

。 

，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 

第一項選舉票，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

委員到場監印，於投票日前

一日交各該投票所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點清

。 

第六十六條 公職人員選舉投

票日，除受不可抗力情事外

，應於選舉年當年之一月第

二個周六或十一月最後一個

周六舉行。 

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

當日，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個別投開票所，不能投票

或開票時，投票日前應由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准，改

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投開

票當日，應由各該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報經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核准，

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縣

（市）級以上選舉，並報中

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前項不能投票或開票之

投開票所，已達或可預見其

將達各該選舉區三分之一以

上投開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

時，主管選舉委員會應逕行

改定該選舉區投開票日期。 

改定之投開票日期，應

於改定之投票日三日前公告

。 

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

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處理辦法，由中央選

第六十六條 選舉投票日前或

投開票當日，發生或可預見

將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個別投開票所，不

能投票或開票時，投票日前

應由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

准，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

；投開票當日，應由各該投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報經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核准，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

所，縣（市）級以上選舉，

並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前項不能投票或開票之

投開票所，已達或可預見其

將達各該選舉區三分之一以

上投開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

時，主管選舉委員會應逕行

改定該選舉區投開票日期。 

改定之投開票日期，應

於改定之投票日三日前公告

。 

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

當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處理辦法，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定之。 

選舉委員會於候選人競

選活動期間公告改定投票日

期時，該選舉之競選活動期

間順延至新定之投票日前一

一、參酌近幾年公職人員投票

日期（於一月舉行時，都是

選定第二個或第三個周六，

於十一月舉行時，都是選定

第四個或第五個周六），並

考量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

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

屆滿十日前完成選舉投票。

」，爰增列第一項文字，直

接明定投票日，讓考試院、

各級學校、企業及勞工能提

早因應，不僅保障其投票權

益，更能有效提高投票率。 

二、另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

有關我國公職人員選舉及罷

免活動期間之規定，爰刪除

本條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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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定之。 日。但改定投票日期公告日

距新定之投票日前一日之期

間，長於原定之競選活動期

間者，依新定之投票日前一

日，重新計算競選活動期間

。 

第六十九條 區域立法委員、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長

、村（里）長，得票數最高

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

，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

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

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有效

票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

票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

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向第

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之管轄法

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

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

，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

內完成重新計票，並將重新

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

員會。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應

於七日內依管轄法院重新計

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結果

。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

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

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

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請，

於得票數最高或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得票數第三高之候

選人有二人以上票數相同時

，得由經抽籤而未抽中之候

選人為之。 

第一項聲請，應以書面

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

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金；其

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

新臺幣三元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於

第六十九條 區域立法委員、

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

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

候選人得票數差距，或原住

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

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

票數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

之三以內時，次高票或得票

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

日後七日內，向第一百二十

六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

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

舉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

之投票所於二十日內完成重

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

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各

主管選舉委員會應於七日內

依管轄法院重新計票結果，

重行審定選舉結果。審定結

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

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

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

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請，

於得票數最高或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得票數第三高之候

選人有二人以上票數相同時

，得由經抽籤而未抽中之候

選人為之。 

第一項聲請，應以書面

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

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金；其

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

新臺幣三元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於

直轄市、縣（市）分別選定

增列鄉（鎮、市）長、原住民

區長、村（里）長，於相同情

況時，得聲請重新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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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分別選定

地點，就查封之投票所選舉

人名冊及選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

，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

人員到場，並得指揮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鄉

（鎮、市、區）公所及投票

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

選或落選時，第三項保證金

不予發還；重新計票結果改

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

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

，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

所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不

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

需費用，由第十三條規定編

列預算之機關負擔。 

地點，就查封之投票所選舉

人名冊及選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

，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

人員到場，並得指揮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鄉

（鎮、市、區）公所及投票

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

選或落選時，第三項保證金

不予發還；重新計票結果改

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

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

，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

所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不

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

需費用，由第十三條規定編

列預算之機關負擔。 

第八十六條 罷免案提議人、

被罷免人，於罷免案提議後

，得於罷免區內設立支持與

反對罷免案之辦事處，置辦

事人員。 

前項罷免辦事處不得設

於機關（構）、學校、依法

設立之團體、經常定為投票

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

共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

及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

團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

辦公處，不在此限。 

罷免辦事處與辦事人員

之設置及徵求連署之辦法，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

電視罷免說明會，提議人之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應親自

到場發表。但經提議人之領

銜人及被罷免人雙方同意不

第八十六條 罷免案提議人、

被罷免人，於罷免案提議後

，得於罷免區內設立支持與

反對罷免案之辦事處，置辦

事人員。 

前項罷免辦事處不得設

於機關（構）、學校、依法

設立之團體、經常定為投票

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

共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

及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

團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

辦公處，不在此限。 

罷免辦事處與辦事人員

之設置及徵求連署之辦法，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罷

免活動期間，選舉委員會應

舉辦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

配合本法第四十條刪除有關我

國公職人員罷免活動期間之規

定，爰酌修第四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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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應予免辦。 

前項公辦電視罷免說明

會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

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定之。 

，應親自到場發表。但經提

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雙

方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

。 

前項公辦電視罷免說明

會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

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定之。 

第一百十二條之一 政黨所推

薦候選人當選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者，於

任職期間犯第二十六條第一

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

款之罪，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每有一名，處該政黨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

下之罰鍰。 

前項情形，如該類選舉

應選名額中有政黨比例代表

者，該屆其缺額不予遞補。 

前二項處分，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政黨推薦責任，其

推薦之立法委員、直轄市長

、縣（市）長於任職期間，

犯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至第六款之罪，

經法院判刑確定者，每一名

，處該政黨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如

為政黨不分區立委者，其缺

額不予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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